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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临政办发〔2021〕29号

临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临沧市
城镇污水处理攻坚行动方案
（2021—2022年）的通知

各县、自治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直有关部门：

《临沧市城镇污水处理攻坚行动方案（2021—2022 年）》已

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2021 年 5 月 1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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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沧市城镇污水处理攻坚行动方案
（2021—2022年）

为贯彻落实中央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、省委省政府高标准打

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《云南省努力成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 16

条重点措施》决策部署，高质量推进我市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

管理，全面提升我市城镇污水处理效能和水平，制定本行动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生态

文明建设排头兵要求，把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作为关系民生的重大

问题，全面提升城镇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能力和水平，提升优质生

态产品供给能力，优先解决人民群众关注的生活污水直排等热点

问题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，抓住主

要矛盾和薄弱环节集中攻坚，重点强化体制机制建设和创新，加

快补齐污水管网等设施短板，为尽快实现污水管网全覆盖、全收

集、全处理目标打下坚实基础。

（二）主要目标。到 2022 年底，各县（区）城市建成区基

本实现无生活污水直排口，基本消除城中村、老旧城区和城乡结

合部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空白区，全面消除黑臭水体，基本完

成市政雨污混错接治理和老旧管网修复改造，城镇生活污水集中

收集效能显著提高。

二、重点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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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坚持规划引领。各县（区）要结合城市更新工作，在

2021 年 6 月前完成城区排水专项规划或实施方案的编制工作。

专项规划或实施方案要科学确定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的总体

规模和布局，污水收集处理能力要与服务片区人口、经济社会发

展、水环境质量改善要求相匹配。

（二）开展排水管网排查和定期检测工作。各县（区）要制

定城区市政排水管网排查与检测方案，2021 年 6 月底前初步完

成建成区主次干道市政排水管网以及居民小区、公共建筑和企事

业单位内部排水管网排查，查清排水管网、排水口、检查井及雨

污错接混接点问题。建立以 5—10 年为一个排查周期的城区市政

排水管网定期排查检测制度。

（三）全面推进排水管网新建改造。充分掌握污水来源及去

向，全面排查排水管网等设施功能状况、错接混接等基本情况及

用户接入情况，2021 年底基本完成错接混接点的改造，做到各

县（区）城市建成区生活污水应收尽收。加快城区污水管网建设，

新建城区污水管网应与市政道路同步建设，实行雨污分流。持续

推进城中村、老旧城区、城乡结合部的污水管网建设，2022 年

底基本消除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空白区。2021 年，建设污水

管网 98 公里；2022 年，建设污水管网 54 公里。

（四）持续推进城镇污水处理厂建设与提标改造。加快污水

处理厂提标改造，将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标准从一级 B 标提升

到一级 A 标，各县（区）城市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要在 2021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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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月底前全部完成，孟定镇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要在 2022 年 6

月底前完成。现有城镇污水处理厂不能满足生活污水处理需求或

污水处理厂负荷率超过 90%的，要因地制宜谋划污水处理厂新、

扩建项目，确保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与前端截污工作有效衔

接，保障污水得到全面有效处理。2021 年，完成临翔区第二污

水处理厂（工业园区厂）建设、临翔区污水处理厂改扩建、镇康

县污水处理厂改扩建；2022 年，完成云县污水处理厂改扩建，

完成凤庆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建设，其余县城污水处理厂结合实际

有序推进改扩建相关工作。对于人口少、相对分散或近期市政管

网难以覆盖的地区，鼓励采用城市污水集中处理和分散处理相结

合的方式提高污水处理率。

（五）健全污水接入服务和管理制度。贯彻落实排污许可和

排水许可制度，加强污水排放管理，严禁雨污混流、错接混接，

严禁污水直排。建立健全市政管网私搭乱接溯源执法制度，住房

城乡建设、生态环境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强化溯源追查和执法，

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。

（六）整治消除城区污水直排口。全面开展“污水零直排区”

建设，对已建城镇生活小区内部、单位内部和企业内部排水管网

深入实施分流改造，做到“能分则分、难分必截”。严格执行《城

乡清洁条例》，认真落实城区污水管网巡管制度，强化日常监管，

对城区住户（重点是老城区、城中村、老旧小区住户、城郊结合

部）、商户（宾馆酒店、餐厅餐馆、洗车店、修理厂等）、工业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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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、企事业单位等的污水排放情况进行全面排查，及时发现和整

治消除城区各类污水直排口，依法查处违法违规排放行为。建立

城区排水口、污水直排口管理档案，动态开展监督检查，杜绝污

水直排口问题反弹。2021 年底，采取临时措施和长效措施相结

合的方式，基本消除城区污水直排口；2022 年底，全面彻底消

除城区污水直排口。

（七）全面加强设施运行管理。城镇污水处理厂运维单位要

加强专业人员配备，健全管理制度，强化内部管理。住房城乡建

设部门要加强对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营的监督、考核和管理，督促

污水处理厂规范有序运行。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对污水处理设施

水质水量的监督检查，加强在线监测设施的监管。

三、强化责任落实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县（区）负责组织本辖区污水处理

攻坚工作，完善组织领导机制，强化责任落实，制定本地区实施

方案。实施方案应细化年度目标任务，形成建设和改造项目清单，

明确责任单位和责任人，落实各项保障措施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

要切实担负起城镇污水处理攻坚行动的协调和实施工作；发改部

门要健全污水处理费调价机制；财政部门要强化资金保障，监督

预算管理有关工作；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各类工业园区、工业企

业排水管理和相关污水处理设施达标排放监管。

（二）强化要素保障。建立政府引导、市场推动、社会参与

的投融资机制，加大政策性资金投入力度，各县（区）要充分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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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“美丽县城”、城市更新、污水处理提质增效、排水防涝等政

策资源，建立完善项目库，深化项目前期工作，积极争取上级专

项资金支持。营造良好市场营商环境，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投资、

建设和运营。加强土地要素保障，对列入城镇污水处理攻坚行动

方案的城镇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项目优先保证土地供应。

（三）加强监督考核。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要会同市直有关部

门建立年度考核制度，每年对各县（区）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考核、

通报。自 2021 年起，各县（区）每月 30 日前向市住房城乡建设

局报送城镇污水处理攻坚工作实施进展情况。各县（区）要建立

完善县级监督考核机制，确保城镇污水处理攻坚工作如期完成。

（四）营造良好氛围。借助网站、微信公众号、新媒体等平

台，加大对《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》、城镇污水处理攻坚行

动的宣传力度，引导市民自觉维护雨水、污水管网等设施，不向

水体、雨水口排污，不私搭乱接管网，鼓励市民监督治理成效、

发现和反馈问题。

附件：临沧市城镇污水处理攻坚行动（2021—2022 年）重

点任务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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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临沧市城镇污水处理攻坚行动（2021—2022年）
重点任务清单

序号 县（区）
污水管网 污水处理厂提标

改造完成时限

污水处理厂新、改
（扩）建计划

合计 2021年 2022年 2021年 2022年

1 临翔区 61 55 6 2021年 10月底前 完成扩建

2 云县 8 4 4 2021年 10月底前 完成扩建

3 凤庆县 32 15 17 2021 年 5 月底前

完成第二污水
处理厂新建

（含污水主管
网 26 公里）

4 永德县 9 4 5 2021年 10月底前

5 镇康县 8 4 4 2021 年 8 月底前 完成扩建

6 耿马
县

县城 8 4 4 2021 年 8 月底前

7 孟定镇 4 2 2 2022 年 6 月底前

8 沧源县 7 3 4 2021 年 5 月底前

9 双江县 9 4 5 2021 年 4 月底前

10 临沧工业园区 6 3 3
污水处理厂 2021 年 5 月

底前投入使用

合计 152 98 54

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抄送：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

局、市水务局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临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5月 17日印发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
